
自行分配學位簡介



中學學位分配的百分比

30%

約65%

約5%重讀生學位

統一派位

自行分配學位



家⾧及學生應注意事項
核對「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及
「小六學生資料表」上的個人資料是否
正確。

細心閱讀各項資料，根據學生的成績及
意願，初步選出數間心儀的中學。

上網查閱中學的資料、中學概覽或到中
學作實地觀察。

家長必須與班主任商談

經詳細考慮後，才正式進行申請程序。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樣本)

每名學生獲發兩份申請表(只適用於申請參加派位中學；不適用於申請非參加派位中學)



2020-2022
2020-2022

01/01/2010



申請日期及申請中學數量
申請日期﹕2022年1月3日至2022年1月17日

申請中學的數量﹕
最多申請兩所

(不受地區限制)

沒有限申請的數量

官立中學
非派位直資學校

(詳情可參考

通告#118或教育局
網站)

資助中學

按額津貼中學

參加中學學位分配的

直資學校



申請日期(賽馬會體藝中學)
申請日期﹕2022年1月3日至2022年1月19日

學生除了可以申請不多於兩所參加派位中
學的自行分配學位外，亦可另外報讀此中
學。

學生如獲賽馬會體藝中學錄取，便不會透
過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獲自行分配學位或統
一派位的學位。

但如未獲錄取，則仍可透過中學學位分配
辦法獲派中一學位。



申請程序
向心儀的中學索取報名表，填寫報名
表及按指示準備需呈交的資料，如﹕
履歷表、成績表及證書副本等。

填寫「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把申請表印有「選校次序」的部份撕
下及保留(無須向申請的中學透露選
校的先後次序)。其餘三聯部份應保
持完整



每份申請表共分為四聯，各聯均已預印學生的資料

教育局
存根

學校
存根

選校
次序

呂祺中學 呂 祺 中學 呂 祺 中學
呂 祺 中學

家長
存根



家長
存根

選校
次序

在遞交申請前，家長應撕下及保留印有選校次序
的第四聯 (家長無須向中學展示選校次序)

*留意選校
次序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學 呂 祺 中學

家長應把申請表其餘三個相聯部分及其他所需文件直接
交往申請中學；請出示學生的身份證明文件，以便中學
查閱。

如確定申請表的資料正確無誤，中學會在各存根上，蓋
上學校編號及校印(能清晰顯示學校名稱)。

1 0 1 呂祺
中學

1 0 1 呂祺
中學

1 0 1 呂祺
中學

家長應取回申請表的「家長存根」，以作確認。

申請表一經遞交，不可撤回、取消或更改選校次序



自行分配學位申請過程及結果
大部份中學會以面試決定是否取錄學生。
在此階段獲取錄的學生，於統一派位時
不會再獲分配另一學位，故此，學生在
遞交申請表前必須作出慎重的考慮。

自行分配學位的配對 (影片)



自行分配學位的配對(部分情況)

情況一
第一選擇：正取 獲派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正取

情況二
第一選擇：不獲接納

獲派第二選擇第二選擇：正取

情況三
第一選擇：備取

第二選擇：正取

獲派第一選擇如有空缺

獲派第二選擇如無空缺

情況四
第一選擇：不獲接納

第二選擇：不獲接納
參加統一派位



自行分配學位申請過程及結果
遺失或損毀申請表，每次補發須徵收港
幣125元。(如有這情況再通知張主任)

 ***如學生獲取錄(正取)，申請結果將於
2022年3月31日獲書面及電話通知。



自行分配學位新通知安排
參加派位中學在完成處理自行分配學位
的申請後，須於統一派位階段開展前
(2022年3月31日)，通知正取學生家長
其子女已獲學校取錄(書面及電話通知)

新通知安排不包括備取及落選學生

獲通知家長無須就有關通知作出回應



自行分配學位新通知安排
有關安排屬行政措施，現行中學學位分
配辦法機制並無改變。

所有學生會如常於7月12日獲通知中學
學位分配辦法下的派位結果



 如獲直資中學取錄情況

如家長接納直資中學學位

直資中學要求家長簽署《承諾書》，以
顯示放棄教育局的學位分配，並收取
《小六學生資料表》的正本



 如獲直資中學取錄及自行分配學位正

取取錄的情況

如獲參加派位中學通知的有關家長，可
於4月8日或之前，決定是否保留該非參
加派位直資中學的學位

如保留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的學位，
則無須採取任何行動



 如獲直資中學取錄及自行分配學位正

取取錄的情況

如有關家長放棄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的學位，須於4月8日或之前通知非參加
派位直資中學及取回《承諾書》和《小
六學生資料表》的正本

其子女會按現行機制最終獲派參加派位
中學的自行分配學位



未有申請直資中學
如獲通知為正取學生，如常獲發統一派
位表格(2022年4月)，但母須填寫選校
資料，只寫個人資料及簽署即可

反之，則如常「填寫整份表格」

在「統一派位家長會」再作個別解釋
(如獲正取通知)





情況一
第一選擇：正取 獲派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正取

情況二
第一選擇：不獲接納

獲派第二選擇第二選擇：正取

情況三
第一選擇：備取

第二選擇：正取

獲派第一選擇如有空缺

獲派第二選擇如無空缺

情況四
第一選擇：不獲接納

第二選擇：不獲接納
參加統一派位



情況三
第一選擇：備取

第二選擇：正取

獲派第一選擇如有空缺

獲派第二選擇如無空缺

由於新行政安排只通知「正取學生」，如獲
第二志願中學通知為「正取學生」，第一志
願中學為「備取學生」，後者不會通知家長。

但如第一志願中學尚有學額給「備取學生」，
則學生有機會在派位當天，得知獲派第一志
願中學。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的兩個選擇必須是心儀中
學。

因如獲得第二志願中學通知為「正取學生」，
即使在統一派位階段，仍然想填寫第一志願，
亦不會改變派位結果。



自分分配學位的選擇
2022年1月會再發通告﹕

顯示家長對申請自行分配學位的
意願及家長的選擇，需要較長時
間的考慮，故會發出通告，讓家
長填寫首選及次選，方便校方記
錄及統計。


